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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工﹝2021﹞ 35 号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辅导员考核实施细则 

 

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、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

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提升我校辅导员队伍的专

业素养、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和《北京

理工大学辅导员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规定》）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 

一、考核原则  

坚持“实事求是、标准公平、评价公正、内容公开”的原则，

将工作绩效与群众评价相结合、工作水平与研究能力相结合、过

程监督与目标结果相结合。立足实际，注重成效，全面客观地综

合评价辅导员学习、工作等情况。鼓励先进，树立典型，以评促

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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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，以评促改，建设一支符合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

求和我校人才培养要求的高水平队伍。  

二、考核对象和时间  

（一）考核对象  

本细则所指考核对象为北京理工大学全体一线专兼职辅导

员。  

（二）考核时间  

辅导员的年度考核工作结合学校考核同步开展，时间按照学

校考核统一安排进行。  

三、组织机构  

成立辅导员年度考核工作组负责辅导员考核工作。 

组长：学生工作部部长 

成员：学生工作部副部长、校团委书记、校团委副书记、院

级单位（含书院党委）专门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代表、辅导员

代表和学生代表 

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，负责考核工作的具体实施和执行。  

四、考核内容  

（一）师德师风 

重点考察辅导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职业道德修养，以及是否

遵纪守法、保持廉洁公正。此项不计分，采取“一票否决”制。 

要求辅导员做到政治立场坚定，大局意识强，始终与党中央

和学校保持一致，无不正当言论；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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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情况并自觉履行，积极遵守教师相关职业道

德要求；品行端正，作风正派，洁身自好，在学生工作中坚持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不徇私舞弊。 

（二）履职尽责 

重点考核辅导员履职基本情况，包括岗位工作量完成情况、

工作态度、履职能力等，总分值为 100 分。 

要求辅导员结合实际，在学期初填写《辅导员工作目标计划

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计划书》），经所在单位、学生工作部审核同意

后方可生效。辅导员按照工作实际填写不少于 6 项工作目标，其

中，带班辅导员应将“十个一”相关要求融入《计划书》工作目

标中。所在单位设置每项工作目标的考核分值，考核时，按照“优”

“良”“中”“差”4 个档次进行逐项计分，分值分别为该项目分

值的 100%、80%、60%和 0%。 

（三）关键业绩 

考察辅导员在完成基本工作职责前提下，在理论研究学习、

工作创新、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关键业绩，总分值为 10 分。 

1. 发表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高水平研究报告、学术论文、典型

案例报告等，被中央、北京市“两报两刊”、《中国教育报》《中

国科技报》刊登或新华网等重要媒体转载，每项记 1 分。 

2.创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品牌或赋予

品牌工作新内涵，取得良好效果和反响，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荣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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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得到中央、北京市重要媒体宣传报道，每项记 3-5 分（国家级

计 5 分、省部级计 3 分）。 

3.代表学校参加辅导员相关评比活动，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个

人荣誉（定向分配指标到单位的项目除外，加分不重复累加，以

获得最高荣誉为准），每项计 3-5 分（全国性表彰、北京市十佳

辅导员、北京市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一等奖计 5 分，北京市辅导

员素质能力大赛二等奖计 4 分，其余计 3 分）。 

4.参与指导的学生或学生团体获全国性表彰奖励（定向分配

指标到单位的项目除外），每项记 3 分（加分不重复累加，以获

得最高荣誉为准）。 

（四）扣分项 

1.因工作不当或疏忽，发生重大危机突发事件，产生严重不

良影响或造成重大事故的，采取一票否决制。 

2.出现危机突发事件，未及时妥当处理，但未造成严重后果

或不良影响，视辅导员责任情况每次扣 1-5 分。 

3.所带学生有违纪行为，未依法依规进行及时处置，视辅导

员责任情况每次扣 3-5 分。 

4.学生满意度测评低于 85 分，扣 10 分，且考核结果不得评

为“优秀”。 

五、考核方式  

学生工作部牵头负责辅导员考核工作的统筹组织实施；学院

（书院）对辅导员进行考核初评，初评结果经集体研究后报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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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定。 

校、院两级考核时，对于考核内容的第（二）（三）部分，

要充分考虑专职与兼职的区别，要充分考虑不同等级岗位（是否

七级管理岗、是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）的区别，提倡横向分类比

较和纵向考虑取得的进步。在学校考核阶段，按照专、兼职分别

考核排序；专职组中，按照七级管理岗、非七级管理岗分别考核

排序。 

辅导员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

档，各档考核结果满足条件如下：  

优秀（A）、合格（B）：80 分及以上，优秀名单根据最终

审定分数按比例确定； 

基本合格（C）：60-79 分及《管理规定》中被认定为基本合

格的； 

不合格（D）：60 分以下及《管理规定》中被认定为不合格

的。 

六、考核结果运用  

辅导员年度考核结果作为辅导员职员评聘、职务晋升、职称

评定、奖金、补贴发放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
对于年度考核结果为“优秀”和“合格”的辅导员，按照《北

京理工大学辅导员岗位补贴发放实施细则》规定发放考核补贴；

对于考核为“基本合格”或 “不合格”的辅导员，按照《管理规

定》执行相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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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考核纪律及其他  

辅导员年度考核成员要保持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，遵

守工作要求，自觉做到实事求是，公正客观地按照考核实施细则

完成相应工作；严肃考核纪律，如在工作中因为失职造成严重后

果的将追究其相应责任；最终考核结果按照程序在一定范围内进

行公示。 

本细则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，《北京理工大学辅导员考核

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学工﹝2020﹞7 号）废止。 

  


